
學五十一 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學生聯課活動實施要點 

111.1.12 導師會議討論 

111.1.20 期末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2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00159967號函辦理。 

二、實施目的 

1. 統整學生學習經驗，落實五育均衡發展。 

2. 適應學生個別差異，激發學生潛能與興趣，發展學生特殊才藝。 

3. 倡導正當休閒活動，提升人際互動關係，促進身心平衡發展。 

4. 增進自我認識，充實生活技能，培養良好品格，提高自治精神。 

三、實施對象：本校國中部和高職部學生。 

四、實施內容： 

1. 聯課活動之實施以開設多元社團方式辦理。 

2. 社團性質分成體能性、康樂性、學藝性、技藝性、服務性等社團。導師依學生個人興趣

專長，由導師輔導其填寫志願，擇一社團參加。 

3. 社團數量應大於等於班級數，可採原班、跨班或跨年段方式實施。 

4. 實施時間：每週五高職部團體活動課及國中部社團活動課時間。 

5. 社團人數：各社團招收人數最多不應超過學部成班人數最高上限；有兩位老師之社團，

學生人數上限加倍計算之，實際編班人數依照學生障礙程度適性調整。 

6. 各學部應盡量開設不同型態之社團，避免社團重複性過高，並多元發展學生能力。 

7. 社團授課教師，每次上課需填寫聯課活動指導紀錄，擲交學務處備查。 

8. 若當週為大型活動安排時，各社團學生回歸班級，由原班老師帶領前往參加大型活動。 

9. 上課地點如為專科教室，應依規定辦理借用登記，如需至校外上課，亦需事前完成校外

教學申請程序。 

五、社團授課教師和經費 

1. 由本校教師擔任授課教師，教師於新學年度開始前得依教師任教志願更換社團，授課教

師須負責社團活動點名、秩序維持、學生安全、活動執行和其他配合事項。 

2. 社團活動已納入基本授課時數實施，除增聘之社團教師外，不支應授課教師鐘點費。 

六、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